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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82号《关于核准浙江众合机电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众合机电”、“发行人”或“公司”）向6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了2,229万股新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41,459.40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39,699.40万元。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太平洋证券”或“保荐机构”）认

为：众合机电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本保荐机构愿意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1、法定中文名称：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中文名称缩写：众合机电  

法定英文名称：United Mechanical & Electrical Co.,Ltd. 

法定英文名称缩写：United M & E 

2、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股票简称：众合机电 

公司股票代码：00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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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立时间：1999年 6月 7日 

注册地址：杭州市高新区之江科技工业园创业路 8号 

办公地址：杭州市曙光路 122号世贸中心 A座 505室 

邮政编码：310053 

联系电话：0571-87959015 

传真号码：0571-87959022 

国际互联网网址：http://000925.net/ 

公司电子信箱：000925@000925.net 

4、法定代表人：陈均 

5、经营范围：单晶硅及其制品、半导体元器件的开发、制造、销售与技术

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转让及销售；建筑节能材料的开发、销售与技术服

务；计算机系统集成；电子工程技术、电力自动化系统技术、通信系统技术的开

发及咨询服务；风力发电工程、火力发电工程、环境保护工程、轨道交通工程的

设计、施工、咨询及设备采购服务；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开发；计算机设备、电

子设备、电力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子材料、通讯设备、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化

学危险品和易制毒品）、金属材料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除国家法律、法规

禁止和限制的项目）。 

（二）发行人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1、最近三年及一期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06/30 2009/12/31 2008/12/31 2007/12/31 

资产总额 217,525.47 222,593.67 168,166.56 145,448.71 
负债总额 158,800.01 166,339.34 114,861.63 99,802.95 
少数股东权益 468.30 1,083.77 1,069.15 1,108.63 
股东权益 58,725.46 56,254.32 53,304.93 45,645.7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年 1-6月 2009年度 2008年度 200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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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41,473.97 120,642.00 109,526.96 116,171.84 
营业利润 3,318.08 656.76 3,768.93 5,816.07 
利润总额 3,705.83 10,348.47 4,763.96 43,294.45 
净利润 3,128.46 9,417.07 4,370.52 42,139.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89.70 9,350.71 4,329.96 42,052.55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年 1-6月 2009年度 2008年度 200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12.68 -14,793.95 2,092.67 10,277.9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17.72 -39,435.64 -7,068.31 4,261.1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29.84 45,093.75 6,890.21 -6,407.8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103.64 -9,153.03 1,283.27 7,438.73 

2、主要财务指标 

（1）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年 1-6 月 2009年度 2008年度 2007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131.50 -240.88 -128.61 -807.5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39.75 262.74 6.00 4.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

资金占用费 
- 217.33 - - 

债务重组损益 - 9,500.00 - 1,522.06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

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 -496.15 2,556.65 3,422.1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7.20 10.99 - -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 38.51 -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221.59 33.34 986.44 36,877.59 

小计 485.64 9,325.89 3,420.48 41,018.20 

减：企业所得税影响数 20.94 5.04 396.99 439.5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15 -29.76 -11.70 -13.5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非经常性损益

净额 
464.85 9,350.61 3,035.18 40,592.25 

（2）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表 

项目 2010年 1-6 月 2009年度 2008年度 2007年度 

流动比率（倍） 1.28 1.15 1.36 1.37 

速动比率（倍） 1.16 1.06 1.23 1.2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8.23% 47.50% 79.32% 103.97%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73.00% 74.73% 68.30% 6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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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1.47 1.80 2.29 

存货周转率（次） - 6.52 6.05 6.90 

每股净资产（元/股） 2.09 1.98 5.80 4.95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股） -0.33 -0.53 0.23 1.14 

每股现金流量（元/股） -0.36 -0.33 0.21 0.9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

股收益（元/股） 

基本每股收益 0.11 0.34 0.16 1.51 

稀释每股收益 0.11 0.34 0.16 1.5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

资产收益率（%） 

全面摊薄 5.48 16.62 8.29 94.42 

加权平均 5.62 17.26 9.07 152.3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

股收益（元/股） 

基本每股收益 0.10 0.00 0.07 0.08 

稀释每股收益 0.10 0.00 0.07 0.0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

资产收益率（%） 

全面摊薄 4.68 0.00 2.48 3.28 

加权平均 4.80 0.00 11.38 0.00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二）股票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的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四）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人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82 号文，

发行人在询价基础上根据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量的要求最终确定的发行数量为

2,229万股。 

（五）发行价格  

根据发行人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 18.60元/股。 

（六）募集资金数量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天健验[2011]42号《验资报告》，验证：

截至 2011 年 1月 16 日止，众合机电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已发行 2,229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1,459.40 万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等发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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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民币 1,760.0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9,699.40 万元。本次发行的

实际筹资额未超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总额，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

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七）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周厚娟、泰康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商裕开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大成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和天津证大金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6名特定对象。 

以下是 6名特定投资者认购的股份情况： 

序

号 
发行对象 

认购价格

（元/股） 

认购股数

（万股） 
限售期 

1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18.60 800 
自发行结束并自股票上市之

日起 12个月 

2 周厚娟 18.60 400 
自发行结束并自股票上市之

日起 12个月 

3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60 300 
自发行结束并自股票上市之

日起 12个月 

4 
浙江商裕开盛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8.60 300 

自发行结束并自股票上市之

日起 12个月 

5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60 300 
自发行结束并自股票上市之

日起 12个月 

6 
天津证大金牛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8.60 129 

自发行结束并自股票上市之

日起 12个月 

合计  2,229  

其中：大成景阳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分别认购 150

万股。 

本次发行对象为 6 名，未超过《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的 10 名

投资者上限。 

三、保荐机构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保荐机构保证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的股份； 

2、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机构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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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

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  

4、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四、保荐机构的承诺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相

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

资料中表达意见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

构发表的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本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

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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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五、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1 个完整会

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

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协助发行人制订、完善有关制

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

利益的内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协助发行人制定有关制度并督导其实

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

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

意见。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机构将

按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发行人因关联交

易事项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应事先通知本保荐

机构，本保荐机构可派保荐代表人与会并提出意见

和建议。 

 

4、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

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定期跟踪了解投资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

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变更发表意见。  

5、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公司为

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6、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

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

交的其他文件。  

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关注新闻

媒体涉及公司的报道，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人的权利、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

据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

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人履

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机构

应做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六、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南路500号国家开发银行大厦17楼 

保荐代表人 鲁元金  亓华峰 

联系电话  021－61376584 

传真  021－6137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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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八、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太平洋证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太平洋证券愿意

推荐众合机电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以下无正文) 

 



 

9 

 

（本页无正文，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上市保荐书》的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鲁元金 

 

保荐代表人：                 

                 亓华峰 

 

法定代表人：                  

                     王 超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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